栾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结果的通告
LC2025041号LC2025042号

按照有关要求，现将抽检发现的2个批次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和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一、2个批次（甜椒和姜）不合格核查处置情况
（一）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甜椒和姜。被抽样单位：石家庄市栾城区天阳超市有限公司。生产日期：2025年11月29日。均是噻虫胺项目不符合 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的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风险控制及核查处置情况
石家庄市栾城区天阳超市有限公司购进该批次甜椒和姜时留存了购进票据并查验了供货商栾城区王章蔬菜经营部和西营乡赵家庄村农户车然然的证照信息。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之规定，对当事人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认真进行了整改，同时自觉接受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承担社会和法律责任。栾城区王章蔬菜经营部从鹿泉区辛国玲蔬菜批发部购进，购进时未向供货商索要相关证照资质，购进票据和合格证明，购进后也未进行检测，给予栾城区王章蔬菜经营部处罚如下：1、没收违法所得60元；2、处罚款5000元,罚没款共计5060元；由于农户车然然不属于本部门管辖，已将线索移送至石家庄市栾城区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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